
 

 

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 

说明： 

1、转出、转入系签署意见后，报教务部审核。 

2、经主管院长审批后分别留教务部、学生原所在系、所转入系备案。 

3、后附原专业已修课程,及转专业后需补修课程信息。 

 

 

 

学  号 14081700 姓  名 张三 
性 

别 
男 联系方式  

转出  

系别 经济与贸易系 
转入 

系别 法律学系 

专业 
国际经济与贸易 

专业 
法学 

转系、转专业 

原    因 

 

 

 

 
□个人声明：本人已充分了解新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、课程设置、学分修读要求；转专

业申请是经过本人慎重考虑的，并知道转专业只有一次机会，若成功审批后，则不能再

更改专业。2、本人了解转专业需要经学院审批。若审批未经过，则要回原班级学习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张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

转出系、专业 

意    见 

 

 

 

盖章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拟转入系、 

专业意见 

 

 

 

盖章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教务部 

意    见 

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主管院长 

审批意见 

 

 

 签  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备  注 
 

简单表述转专业的原因，两三句话。 

 

仔细阅读，

并打√ 

以下部分都无需填写 

请留能联系到本

人的联系方式。 

手写签名 



 

 

请根据原专业的教学计划，在下表填写已修读及正在修读的必修课课程信息 

2014至 2015 学年 1学期 2014 至 2015 学年 2 学期 

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成绩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成绩 

大学语文 36 2 XX 大学英语（综合）Ⅱ 36 2 在读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注：若该课程为本学期的在读课程，尚未有考核成绩的，请在“成绩”一栏填写“在读”字样。 

学生原所在系 

审核、确认 

 

 

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 

请根据转入专业的教学计划，在下表中填写转专业后还须补修的专业课程信息              

（公共必修课程学分可以直接认定，无须填写） 

2014至 2015 学年 1学期 2014 至 2015学年 2学期 

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
计划修

读学期 
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

计划修

读学期 

中外法制史 70 4 3 中外宪法 72 4 4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学生转入系审核、确认 
 

审核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在此处填写原专业已经修

完，或正在修读的必修课课

程信息（请对照着课表完整

填写） 

1、在此处填写转入专业应补修的

专业课课程信息（请对照着新专业

课表认真填写） 

2、学时、学分、计划修读学期都

要填写完整。 



 

转专业申请材料 

 

完整填写《中山大学新华学院学生转专业审批表》、《原专业已修

课程及转专业后需补修课程信息》两表，另附一份转专业申请书（统

一用 A4 纸书写）。 

   

附申请书格式： 

转专业申请书 

 

本人_____，学号：_____，是_____级______系________专业学生，

现申请转入______系________专业。 

    （讲述理由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

 

 


